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之友管理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团体的名称是“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之友”   

第二条 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之友，是由热心公益事业、热爱镇江地方历史文化、愿正当行使会员权利、履行会员义务的社会个人和单位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组织。

第三条 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之友的宗旨：加强焦山碑刻博物馆与公众的交流与互动，进一步实现博物馆服务于公众教育的职能，提高区域文化发展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推动镇江公益文化事业的发展。

第四条 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之友组织的联系地址： 镇江市焦山公园内 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

第五条 一切细则必须符合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之友章程。

第二章  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之友会员管理

第六条 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对会员服务管理

第七条 申请加入协会的个人，应符合以下条件：

1、一切关心博物馆、热爱博物馆，致力于推进博物馆事业发展的社会公众或团体均可申请成为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之友；

2、符合相关规定。

第八条 入会程序

1、博物馆之友会员实行实名登记，在了解并认同“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之友会员权益和义务”之后，凭有效身份证件向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提交入会申请表。

2、申请表格请至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咨询领取。

3、将申请表交于办公室登记注册。

4、由博物馆发给会员凭证、“博物馆之友”组织规章制度以及活动安排进程等资料。

第三章 会员的权利和义务

第九条 会员享有《章程》规定的权利，履行《章程》规定的会员义务。

第十条 会员的权利

1、提前预告本馆临时举办的展览及活动；

2、邀请参加博物馆举办的各类讲座和“雅集”活动；

3、受邀参加“焦博之友”组织的各项文化活动(需按成本费支付有关费用)；

4、获赠文博相关出版物。

第十一条 会员的义务

1、依照镇江博物馆之友组织的各项决议，维护本团体的各项权益；

2、积极参加和支持本团体组织的各项活动；

3、积极介绍或组织观众参观博物馆，积极宣传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

4、对博物馆之友活动以及博物馆的服务活动进行监督并提出意见或建议。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第十三条 本细则的解释权属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

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

2020年3月




